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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8）

訂立煤炭供應框架協議

煤炭供應框架協議

如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與江蘇國信訂立現有煤炭供應框架協議，以規定本集團向江
蘇國信集團供應煤炭，該協議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屆滿。為使交易期限與本公
司財務年度趨於同步，本公司與江蘇國信已同意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現
有煤炭供應框架協議，並訂立新煤炭供應框架協議。

為就未來向江蘇國信集團供應煤炭作出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與江
蘇國信訂立新煤炭供應框架協議。根據該煤炭供應框架協議，本集團同意向江蘇國信
集團銷售及供應煤炭，該煤炭供應框架協議將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江蘇國信為本公司附屬公司陳家港發電之主要股東，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江蘇
國信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A章，煤炭供應框架協議及據
此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就煤炭供應框架協議的建議年度上限而言，若干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
��A.�0條）均超逾�.�%。因此，除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A.��條至第��A.��條的申報
及公告規定外，亦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A.�8條獲得獨立股東批准。本公司將尋求
獨立股東的批准並遵守香港上市規則項下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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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如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與江蘇國信訂立現有煤炭供應框架協議，以規定本集團向江蘇
國信集團供應煤炭，該協議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屆滿。為使交易期限與本公司財
務年度趨於同步，本公司與江蘇國信已同意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現有煤炭
供應框架協議，並訂立新煤炭供應框架協議。

為就未來向江蘇國信集團供應煤炭作出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與江蘇
國信訂立新煤炭供應框架協議。根據該煤炭供應框架協議，本集團同意向江蘇國信集團
銷售及供應煤炭，該煤炭供應框架協議將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煤炭供應框架協議

日期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

訂約方

本公司與江蘇國信

持續交易

根據煤炭供應框架協議，本集團同意按照有關條款及條件向江蘇國信集團銷售及供應
煤炭。

期限及終止

煤炭供應框架協議須待本公司就煤炭供應框架協議遵守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所有公告、
股東批准及其他規定後，方告作實。煤炭供應框架協議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並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定價

根據煤炭供應框架協議，所供應煤炭的價格於交易時由訂約方經參考並根據現行市價
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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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自二零一零
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現有煤炭供應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總額在現
有煤炭供應框架協議的現有年度上限之內並載列如下：

     自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起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
 止年度  止年度  三十一日期間
 交易總額  交易總額  交易總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向江蘇國信集團供應煤炭 約�,��8  約9�8  約8�

建議年度上限

根據對現有煤炭供應框架協議的需求及營運狀況估計、本集團預計的未來業務量及業務
增長、本集團預期的未來產能及業務、中國的整體經濟前景以及本公司對未來煤炭價格
的估計，本公司建議煤炭供應框架協議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年度上限分別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二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建議上限  建議上限  建議上限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向江蘇國信集團供應煤炭 �,�00  �,800  �,�00

實施協議及付款

本集團成員公司可不時及於有需要時，與江蘇國信集團成員公司就煤炭供應框架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各項特定交易訂立個別的實施協議。各實施協議將載列交易的具體詳情。實
施協議乃根據煤炭供應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煤炭供應而提供，因此，其並不構成新的
關連交易類別。任何該等實施協議均將在煤炭供應框架協議及年度上限的範圍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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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供應框架協議及其實施協議項下的所有付款將以現金支付。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江蘇國信為本公司附屬公司陳家港發電之主要股東，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江蘇國
信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A章，煤炭供應框架協議及據此
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就煤炭供應框架協議的建議年度上限而言，若干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
��A.�0條）均超逾�.�%。因此，除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A.��條至第��A.��條的申報及
公告規定外，亦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A.�8條獲得獨立股東批准。本公司將尋求獨立
股東的批准並遵守香港上市規則項下其他規定。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本集團與江蘇國信集團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於本公告日期起��個月期間內概無進行其他交易（根據現有煤炭供應框架協議進行者
除外）或相關安排，而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A.��條（連同煤炭供應框架協議項下的交
易）被當作一系列交易及如同一項交易對待。

訂立煤炭供應框架協議的背景及理由以及其對本公司的益處

本集團向江蘇國信集團出售煤炭，並就此按一般商業條款收取代價。因此，煤炭供應框
架協議符合本公司業務及本公司利益。

一般事項

董事認為煤炭供應框架協議的條款及建議年度上限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
理，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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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在中國經營以煤炭為主的一體化能源業務，包括煤炭生產、運輸與銷售以及發
電。本集團亦向第三方採購用作配煤與轉銷的動力煤及煤炭。

江蘇國信集團

江蘇國信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江蘇國信集團主要從事國有資產的經營、管
理、轉讓、投資、業務指派及資產重組。

一般資料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就煤炭供應框架協議、煤炭供應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董事委員會亦已批准委任招商證券（香
港）有限公司作為獨立財務顧問，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
見。

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概無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於煤炭供應
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大會，以（其中包括）考慮並酌情通過煤炭供應框架協議及其建
議年度上限。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其他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的推
薦建議的通函，連同召開本公司股東大會通告，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公告」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發的公告；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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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港發電」 指 江蘇國華陳家港發電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與江蘇國
信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

「煤炭供應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江蘇國信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訂立的煤
炭供應框架協議；

「本公司」 指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上市；

「現有煤炭供應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江蘇國信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訂立的
煤炭供應框架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在內的獨立董事委員會；

「獨立股東」 指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毋須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就將予
提呈有關煤炭供應框架協議的決議案放棄投票的股
東；

「江蘇國信」 指 江蘇省國信資產管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江蘇國信集團」 指 江蘇國信、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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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喜武博士及凌文博士；非執行董事張玉卓博
士及韓建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毅誠先生、梁定邦先生、陳小悅博士及貢華章先
生。


